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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女并列中国胸模大赛冠军
文、图 / 特约记者 俞红

10 月 26 日，第八届中国胸模大赛在广州落下帷幕。这届比赛最大
的意外不是冠军有两个，而是这两个冠军竟然是一对母女——48 岁的母
亲蔺红梅和其 23 岁的女儿周文婷。而在这个意外的背后，却是一段令人
感动的孝女故事。

近日，这对母女接受了今日女报 / 凤网特约记者的专访，讲述她们
夺冠背后的故事。

此后，蔺红梅成了女儿的

“专职陪练”，女儿练习走猫步

时，她也陪着走，女儿练多晚，

她就陪多晚。在陪女儿训练的

时间里，过去当模特的美好感

觉在蔺红梅心里慢慢复苏，如

果时光倒退 20 年，也许她会

和女儿一样坚持走下去。

2011 年 5 月，周文婷得知

乌鲁木齐市将举办一场车模大

赛，便独自去报了名。最终，

周文婷过五关斩六将，以优异

的成绩赢得了本次比赛的新秀

奖。她走下台时，突然看到了

母亲正笑盈盈地看着自己，眼

里含着泪。那一刻，不知是高

兴还是心酸，周文婷紧紧抱住

了母亲：“妈妈，我做到了！”

回去之后，母女俩促膝长

谈，蔺红梅同意周文婷以后把

全部精力都放到模特生涯上

来。

从那之后，蔺红梅开始帮

助女儿准备每一次的模特比

赛，不断鼓励她，打理她的一

切生活琐事。

2012 年春节过后，周文婷

先后去海南和广东发展，并很

快打出一些名气，每月都能接

到不少走秀邀请。母亲蔺红梅

始终陪在她左右。

看 着 母 亲 如 此 辛 苦， 周

文 婷 总 想 给 妈 妈 做 些 什 么，

她给母亲买来很多衣服和食

品的，尽力让她过上好日子。

可对这一切，蔺红梅从未表

现过过多的热情。母亲究竟

想要什么？这是周文婷一直

头 疼 的 事。 一 次， 她 发 现 母

亲站在一张模特海报前定住

了， 看 着 模 特 的 身 影， 脸 上

露出羡慕的表情。周文婷知

道， 也 许 再 当 一 次 模 特， 再

在舞台上秀一次，就是妈妈

今生最大的梦想。可国内很

多大型模特赛事对参赛者年

龄都有要求，周文婷一直没

找到合适的机会。

现年 23 岁的周文婷出生
于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乌鲁木
齐市头屯河区。一岁时，父母
离异，她跟随母亲生活。母亲
蔺红梅原是新疆某钢铁厂职
工，后下岗在家，靠在集市上
卖干果维持生计，后来跟朋友
合伙开了一家服装店。

2002 年 暑 假，11 岁 的 周
文婷在电视上看到一场模特比
赛。人小鬼大的她找来妈妈的
裙子，穿上妈妈的高跟鞋，在
屋里学着猫步走了起来。不合
脚的高跟鞋，让她走起路来摇
摇晃晃，可她依然沉浸在一个
人的舞台中兴奋不已。

晚上，周文婷认真告诉母
亲：“我要当模特。”蔺红梅十
分支持，因为她以前曾当过一
段时间的模特。当年，蔺红梅

在体校上学时被一家模特公司
看中，挑选过去后重点培养，
成为一名专职模特。那时，演
出费很低，结婚成家后为了过
生活，蔺红梅只得忍痛割爱进
了钢铁厂上班。然而，模特梦
一直在她心里挥之不去。每每
回忆当年的自己，她都油然生
出一种自豪和骄傲。

周文婷为妈妈感到可惜。
蔺红梅告诉女儿：“生活总比
梦想现实，人活着，总有很多
迫不得已的选择，那时候我要
是继续当模特，也许就没有你，
没有现在的生活。”看着妈妈
伤感的表情，周文婷很难过，
从小到大，不管她要什么，妈
妈总是会满足她的心愿，她习
惯了向妈妈索取，可她从没问
过，妈妈需要什么？有什么遗

憾、什么愿望？
“妈妈，要是再给你一次

机会，你还愿意当模特吗？”
蔺红梅回答说自己老了，脸上
同时闪过一丝遗憾。周文婷紧
紧地抱住了妈妈：“我一定好
好学，实现你当年没能实现的
愿望。”很快，蔺红梅给周文
婷制定了训练课程。

首先学的是站立。“站立
有 三 个 要 领： 挺、 直、 高。
挺就是身体各个主要部位要
尽量舒展，特别是头不能下
垂，颈不能曲，肩不能耷拉，
胸 不 能 含， 背 不 能 驼， 髋 膝
不 能 打 弯。” 蔺 红 梅 一 下 子
说出那么多个“不能”，让周
文婷有点傻眼了。“其实模特
走猫步没有你看到的那么简
单，每一个姿势都有非常严

格 的 标 准， 台 上 一 分 钟， 台
下十年功，说的就是这个道
理。除了站立，还有直和高。
在站立时，咱们的脊背这根
中轴要尽量地和地面保持垂
直；高就是站立时身体重心
要尽量提高。”说完这些理论
知识，蔺红梅就开始实践教
导 了。 她 靠 着 墙， 摆 出 完 美
的站姿，把刚才的要领又重
复给周文婷，让她也开始练
习。 此 后， 周 文 婷 每 天 都 在
重复练习模特的一些基本功，
虽然很累很辛苦，但只要想
着当模特不仅是自己的心愿，
也是妈妈未完成的梦想，她
便加倍努力。

初二之后，随着学业负担
加重，周文婷只能暂时取消训
练计划。

2014 年 7 月，第八届中国胸模大赛将在
广州举办。点开相关网页，看到比赛的参赛
报名资格，周文婷惊喜地发现这个比赛对参
赛者不设年龄限制。周文婷高兴坏了，终于有
机会为妈妈做点什么了。她偷偷地帮母亲填
好报名资料后，才告诉母亲这事。蔺红梅虽
然很想去，但怕别人说闲话，一直犹豫不决。
周文婷鼓励妈妈说 ：“以前你给我当老师，这
次，我给你当老师，一切听我的，保证没问题。”
最终，蔺红梅同意去参加这次比赛，她已经四
十多岁，人生也许不会再有一个四十年，如果
有机会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即使失败又算什么。

周文婷开始给妈妈当老师，她们俩把客
厅当 T 台，互相指出对方的优缺点，在鼓励
和批评中成长。

7 月 6 日，初赛正式开始。母女俩在后
台抽取了比赛的顺序，周文婷在先，蔺红梅
在后。上台之前，周文婷对 妈妈说 ：“从现
在开始，咱俩就是竞争对手，你就想着自己
是最美的就行。”看着女儿在舞台上表现得
近乎完美，蔺红梅有很大的压力，她默默为
自己打气：表现出最真实的自己就行。轮到
蔺红梅上台了，每一个细节都在表现她特有
的成熟魅力。

很快，结果出来了，蔺红梅母女顺利晋级
半决赛。蔺红梅很意外，她一下台就赶紧来到
女儿身边。笑靥如花的周文婷用力地拥抱了
妈妈 ：“妈妈，你是最棒的！”

回到家后，母女俩开始为参加决赛做准
备。为了更好地展现自己的胸型和身材，她们
每天都很注重锻炼，吃的也都是热量低但营
养价值高的食物。蔺红梅专门请教了一些营养
专家，给女儿和自己做营养餐。吃完饭后，母
女俩就开始练习，互相给对方当评委。这次，
她们给对方下了死命令，不说好的，只说不足
的，这样才能进步更快。

7 月 20 日，中国胸 模大赛 半决赛开始。
有评委认为，蔺红梅在 48 岁的年龄，还能有
这么好的年轻心态，保持良好的身材和体形，
并且以不输年轻模特的气质和基础，走完了
两次比赛，真的非常难得。结果，评委一致
通过，蔺红梅和女儿周文婷一起通过半决赛，
杀入了总决赛。

这个消息让这对母女简直乐开了花。然
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10 月 26 日，历时 4 个月的比赛终于迎来
了收官的一天。这一天，第八届中国胸模大赛
在广州举行总决赛 , 蔺红梅和周文婷这对母女
花最终并列大赛冠军。蔺红梅赛后说，没想
到在她在人到中年时，还能完美地绽放一次，
这便是女儿送给她最好的礼物。

母女两人同台竞技

母亲当“专职陪练”

2008 年 9 月，周文婷考入
新疆乌鲁木齐市钢铁厂附属职
业技术学院，这是一所五年制
大专院校。

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她
开始在网上找兼职，刚好看到
有公司招聘礼仪小姐。这第一
次兼职，她拿到了 180 元劳务
费，周文婷特别开心。尤其是
主办方所说的“比一些专业模
特表现的都好，特别适合当模
特”让她多年来潜藏在心里的
模特梦再次复燃。

但蔺红梅的态度却发生了
很大变化。在她看来，现在的
模特圈有些复杂，时不时曝出

一些负面新闻；而且，模特是
吃青春饭的行当，以后不能在
台上走秀了，怎么办？因此，
她只想女儿踏踏实实地生活，
不想她去蹚浑水。

母 女 俩 因 此 一 连 多 天 都
不 说 话， 都 不 愿 意 妥 协。 看
着妈妈整天心事重重，周文
婷渐渐地感到了心疼，她能
理解妈妈都是为自己好，可
是她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梦
想。 周 文 婷 决 定 改 变 策 略，
自己先把模特底子打好，等
做出了成绩，再去说服母亲
也不迟。周文婷开始在家恶
补 与 模 特 相 关 的 专 业 知 识，

并报了一个模特培训班。
一边要去培训，一边要上

课，周文婷根本忙不过来，只
能经常向学校请假。次数多了，
老师有很大意见。

无意中得知女儿的情况，
蔺红梅在家发了一通火。她哭
着告诉女儿：“我吃这么多苦，
就是为了让你有份安定的生
活，妈不觉得累，因为那是我
的责任。可你倒好，不好好学
习，把学费往水里砸，你觉得
你应该吗？”看着妈妈如此伤
心，周文婷也是手足无措：“妈
妈，我知道错了，可是我真的
喜欢当模特，我答应你，绝不

耽误学习。”看着女儿哀求的
模样，蔺红梅妥协了：“如果
你能把学习提上去，我不阻拦
你去培训。”

为了实现和妈妈的承诺，
周文婷只能白天上课，晚上培
训，常常训练到凌晨一两点钟。

2011 年年初的一天，周文
婷训练时实在太累了，便给自
己倒了杯热水，坐在椅子上休
息。哪知道，她很快就趴在桌
子上睡着了，不小心打翻了杯
子里滚烫的热水，整个右手臂
都被烫伤了。蔺红梅心疼女儿，
决定不再拦着女儿。

母亲曾变成“反对派”

跟着母亲学“走猫步”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王
燕）喝了点小酒，处于极度兴奋状
态，行为不受控制，该不该负法律
责任？近日，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
院审结了这样一起因醉酒后无缘
无故毁坏财物与他人发生冲突造
成的故意伤害案，被告人李某和潘
某均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拘役

六个月，缓刑一年。
李某和潘某于 2013 年 11 月

7 日凌 晨，喝酒后回到李某入住
的 衡 阳 市 某 酒 店。 李 某 在 一 楼
大 厅 休 息 时， 潘 某 在 洗 手 间 内
将 墙 上 玻 璃 打 碎， 酒 店 保 安 张
某 拦 住 潘 某 要 求 其 赔 偿， 潘 某
扬 言 让 酒 店 负 责 人 来 处 理， 遭

拒绝。两人僵持中，李某闻讯而
来， 上 前 卡 住 张 某 的 脖 子 击 打
张某面部，并叫潘某一起打，潘
某 见 状 也 用 拳 头 击 打 张 某 的面
部和鼻子。经法医鉴定，张某右
侧鼻骨粉碎性骨折，鼻中隔骨折，
其伤 势为轻 伤。案 发 后，李某、
潘 某 与张 某 达 成 和 解， 赔 偿了

张 某 的 全 部 经 济 损 失， 取 得了
张某的谅解。

雁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
为，李某、潘某酒后故意伤害他
人身体，致人轻伤结果，其行为
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在共同犯罪
中，李某、潘某都起了主要作用，
均系本案的主犯。李某、潘某归

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
实， 且已 对 被 害人 进 行了赔 偿，
得到被害人的谅解，依法予以从
轻处罚。综合全案情节，依法对
两被告人适用缓刑。根据我国刑
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遂作出如
前判决。

酒后行为失当，被判刑
■资讯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本文谢绝上网、转载、
摘抄）

母女二人在比赛现场母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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